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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安排：公司拟将“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 2023年 7月 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将“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结项。 

 本次首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61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

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3,037.8003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8.72元，共计募集资金56,867.62万元，坐扣承

销和保荐费用3,420.56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53,447.06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2019年1月2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

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819.95万元（不含税）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52,627.1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9〕第3-00002号）。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深证上〔2022〕12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公司按规定要去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

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0年，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签订了新的《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作废，2019年9月30日，与子公司惠州恒铭达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19年9

月5日，与子公司惠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3 年 6 月公司聘请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的保荐机构，具体负责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工作,公司与原保荐机构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协议终止，国金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

持续督导工作由华英证券承接。2023年 6月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及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子公司惠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华英证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上述三方及

四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投入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备注 

电子材料及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52,627.1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2020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1年 1月 31日

改为 2022年 1月 31日。 

2022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

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时间进行调整，对该项目的计划完工时间延期至 2022年 7月 31日。 

2022年 7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实施主体、募集资

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

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对该项目的计划完工时间延期至 2022年 10月 31日。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实施主体、募

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

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对该项目的计划完工时间延期至 2023年 6月 30日。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9年 4月 17日，公司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

产业化项目-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扩产”的实施地点由“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1568号”变更

为“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 1568 号、昆山市巴城镇毛许路路段”，并使用募集资金通过招拍

挂方式购买昆山市巴城镇毛许路路段工业用地用于建设募投项目。 

2019 年 8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募投项目“电子

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扩产”的实施主体由“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惠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增加惠州市惠阳经济开发区沿河路地段（厂房）。 



四、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累计已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待支付合

同款项 

利息收入净额

与理财收益 

结余募集

资金金额 

电子材料及器件升

级及产业化项目 

52,627.11 32,404.39 5,852.02 5,355.10 19,725.80 

注：1、募集资金预计剩余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银行利息收入，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2、待支付合同款项主要根据合同及付款进度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尚未满足支付条件的项目

尾款及质保金等。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8112001013600447450       1,014.2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 
325391450018800031978        4,172.3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支行 
12459000000563785           44.7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

惠阳支行 
654872197667 9.2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

惠阳支行 
752900355710616 337.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支行 
1102232814000003487 1,000 定期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高新区支行 
8112001022300749815 2,000 定期存款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支行 
52183700000417 9,000 结构性存款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支行 
52361200000414 8,000 结构性存款 



合  计                                                                                                                                                                                                                                                                                                                                                          25,577.81  

 

五、 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电子材料及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已建设完毕，生产线能够稳定生产，且达到项目预

定要求，达到预定运行条件，可以结项。  

2、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

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加强项目建设

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

费用。  

3、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

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六、 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电子材料及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已建设完毕，生产线能够稳定生产，且达到项目预定

运行条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济效

益，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19,725.80万元（含现金管理取得的理财收益及活期利息收入，

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在上述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前，募投项目需支付的

尾款将继续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进行支付；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节余募集资金及待支付合

同尾款（含现金管理取得的理财收益及活期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资金转

出当日银行结息后实际金额为准将全部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募投项目需支付的尾款将使用自有资

金支付。 在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划转完毕后，公司将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销户完成

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七、 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出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

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支持公司

业务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造成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 相关审议和审批程序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29日披露的《苏州恒铭达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二)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29日披露的《苏州恒铭

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29日披露的《苏州恒铭达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四)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29日披露的《华英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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